
临沂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权责清单事项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部门及实

施层级
检查依据

1
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

督检查

对小额贷款公司证照管理的

检查
是否按照监管规定悬挂《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许可证》等

截至去年年底取得

经营许可证的小额

贷款公司，扣除今

年以来正式完成退

出手续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二条、第五条、第三十

二条、第四十一条等。

对小额贷款公司法人治理的

检查
是否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高管是否正常履行

截至去年年底取得

经营许可证的小额

贷款公司，扣除今

年以来正式完成退

出手续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二条、第五条、第三十

二条、第四十一条等。

对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开展的

检查
是否按照监管规定开展业务

截至去年年底取得

经营许可证的小额

贷款公司，扣除今

年以来正式完成退

出手续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二条、第五条、第三十

二条、第四十一条等。

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管理的

检查
对外融资是否符合监管规定

截至去年底取得经

营许可证的小额贷

款公司，扣除今年

以来正式完成退出

手续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二条、第五条、第三十

二条、第四十一条等。

对小额贷款公司变更事项的

检查
是否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变更事项

截至去年年底取得

经营许可证的小额

贷款公司，扣除今

年以来正式完成退

出手续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二条、第五条、第三十

二条、第四十一条等。

2

对民间融资机构开展

民间资本管理业务和

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业

务的监督检查

对民间融资机构证照管理的

检查
是否按照监管规定悬挂《民间融资机构业务许可证》等

全省获得民间资本

管理业务或民间融

资登记服务业务许

可的民间融资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二条、第五条、第三十

三条、第四十一条等。

对民间融资机构公司治理的

检查
是否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等

全省获得民间资本

管理业务或民间融

资登记服务业务许

可的民间融资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二条、第五条、第三十

三条、第四十一条等。

对民间融资机构合规经营的

检查
业务和财务是否合规等

全省获得民间资本

管理业务或民间融

资登记服务业务许

可的民间融资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二条、第五条、第三十

三条、第四十一条等。

对民间融资机构风险管理的

检查
对外融资等是否符合监管规定

全省获得民间资本

管理业务或民间融

资登记服务业务许

可的民间融资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二条、第五条、第三十

三条、第四十一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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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民间融资机构开展

民间资本管理业务和

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业

务的监督检查

对民间融资机构高管人员及

从业人员情况的检查
高管资质和高管是否正常履职

全省获得民间资本

管理业务或民间融

资登记服务业务许

可的民间融资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二条、第五条、第三十

三条、第四十一条等。

对民间融资机构财务及档案

管理的检查
是否建立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等

全省获得民间资本

管理业务或民间融

资登记服务业务许

可的民间融资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二条、第五条、第三十

三条、第四十一条等。

对民间融资机构信息报送及

问题整改的检查
是否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变更事项

全省获得民间资本

管理业务或民间融

资登记服务业务许

可的民间融资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二条、第五条、第三十

三条、第四十一条等。

3
对融资担保公司的监

督检查

对融资担保公司资产比例的

检查
融资担保公司资产比例合规情况

经山东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审批设立的融资

担保公司（含外省融

资担保公司经批准在

山东省设立的分之机

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1.《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2.《关于印发<山东省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四十五

条。

对融资担保公司放大倍数和

单户集中度的检查
在保业务是否符合监管办法关于担保放大倍数和单户集中度有关要求

经山东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审批设立的融资

担保公司（含外省融

资担保公司经批准在

山东省设立的分之机

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1.《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2.《关于印发<山东省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四十五

条。

对融资担保公司关联担保的

检查
关联担保有关情况

经山东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审批设立的融资

担保公司（含外省融

资担保公司经批准在

山东省设立的分之机

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1.《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2.《关于印发<山东省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四十五

条。

对融资担保公司变更情况的

检查

是否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变更（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行为，其他变更行为是否按照要求

向监管部门备案

经山东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审批设立的融资

担保公司（含外省融

资担保公司经批准在

山东省设立的分之机

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1.《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2.《关于印发<山东省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四十五

条。

对融资担保公司其他违规问

题的检查

是否存在违反《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及配套制度、《山东省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等其他违规问题

经山东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审批设立的融资

担保公司（含外省融

资担保公司经批准在

山东省设立的分之机

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1.《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2.《关于印发<山东省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四十五

条。

4 对典当行的监督检查

对典当行公司治理情况的检

查

1.典当企业法人股东存续。

2.典当行及分支机构变更。

取得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颁发经营许可

证的典当行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1.《典当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七条、第五十四条等。

2.《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省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

见》二、（二十二）。

对典当行公司出资融资情况

的检查

1.典当企业注册资本实收情况。

2.典当企业资金来源。

取得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颁发经营许可

证的典当行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1.《典当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七条、第五十四条等。

2.《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省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

见》二、（二十二）。

对典当行公司经营情况的检

查

1.典当业务结构及放款。

2.典当企业对绝当物品处理。

3.当票、续当凭证使用。

4.息费收取。

取得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颁发经营许可

证的典当行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1.《典当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七条、第五十四条等。

2.《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省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

见》二、（二十二）。

5

对交易场所开展权益

类交易或者介于现货

与期货之间的大宗商

品交易业务的监督检

查

对交易场所合规经营的检查 开展权益类或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大宗商品交易经营合规情况的检查
具有金融属性的交

易场所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0%，每年抽查1

次

市级地方金融

监管局

1.《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第五条、第四十一条。

2.《山东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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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交易场所开展权益

类交易或者介于现货

与期货之间的大宗商

品交易业务的监督检

查

对交易场所风险管理的检查 开展权益类或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大宗商品交易风险管理的检查
具有金融属性的交

易场所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0%，每年抽查1

次

市级地方金融

监管局

1.《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第五条、第四十一条。

2.《山东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对交易场所公司治理的检查 开展权益类或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大宗商品交易公司治理情况的检查
具有金融属性的交

易场所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0%，每年抽查1

次

市级地方金融

监管局

1.《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第五条、第四十一条。

2.《山东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对交易场所投资者保护的检

查
开展权益类或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大宗商品交易投资者保护等情况的检查

具有金融属性的交

易场所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0%，每年抽查1

次

市级地方金融

监管局

1.《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第五条、第四十一条。

2.《山东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6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开

展信用互助业务的监

督检查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

互助业务互助金管理的检查

1.互助金借入借出比例及用途。

2.互助金账户管理及核算。

取得信用互助业务

试点资格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1.《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第五条、第四十一条。

2.《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试点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

及相关监管条款规定。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

互助业务统计数据报送的检

查

按规定向监管部门如实报送数据

取得信用互助业务

试点资格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1.《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第五条、第四十一条。

2.《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试点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

及相关监管条款规定。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

互助业务内部管理制度的检

查

信用互助业务制度是否健全，执行是否到位

取得信用互助业务

试点资格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1.《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第五条、第四十一条。

2.《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试点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

及相关监管条款规定。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

互助业务经营场所的检查

1.是否按规定悬挂《信用互助业务资格认定书》。

2.是否设立多处信用互助业务经办场所。

取得信用互助业务

试点资格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地方

金融监管局

1.《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第五条、第四十一条。

2.《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试点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

及相关监管条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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